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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公私立國高中職校合作辦理 

科展專題研習活動計畫 

一、 緣起： 

為持續推動及鼓勵師生在校進行科展之研習與交流，特與各公私立國高中職

校合作，鼓勵熱心科學研究的老師及學生組成團隊，從事科學專題之研習或科學

社團活動，以提昇國高中職校園科學研究風氣，特擬定本計畫。 

二、計畫目標： 

(一)鼓勵國高中職教師指導科展專題研究，創新研究題材，落實實作學習，

提高科學教育水準，培育未來科技人才。 

(二)鼓勵學校發展科學社群，成立科展種子教師工作坊，傳承科展指導教師

從事科展專題研究之心得、方法與實務經驗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(二)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

(三)合作單位：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、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 

四、計畫期程及申請對象： 

(一)計畫期程：計畫核定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10 日止。 

(二)邀請對象：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、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，以校為

單位提出申請。 

(三)申請條件：每件計畫須由學校內一位教師擔任｢主要領銜教師｣，擬定研

究專題提出申請，一位領銜教師僅能申請一件專題，每校最

多僅能同時核定二件專題。 

五、申請範圍與時間： 

(一)申請範圍：由各校主要領銜教師提出適合該校的各項科展專題研究（如

科展研究課題之發展、技術之創新改良；科學教學儀器、機

具或模型之創作；科學探究式教學及解決問題方法之設計及

應用），並透過專題指導、典範教學、講座活動、科展心得

分享、科展競賽、科學社團運作等方式進行研習活動。 

(二)申請時間：由計畫公布後至 105 年 5 月 20 日止。經費申請項目及基準如

後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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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請團隊組成： 

(一)由各校教師自行組成團隊，在校成立科學類社團提出申請，每件專題需

有科學類專任教師至少二人(含)以上領銜（可跨校），其中一人為｢主要

領銜教師｣，餘為｢次要領銜教師｣。主、次要領銜老師中須包含未曾入圍

全國科展或國際科展之指導教師，以傳承與建立各校科展指導團隊、增

能教師專業發展、提升各校科展研究之風氣，帶動學生多元學習適性揚

才。 

(二)各校團隊申請時須檢附各主、次要領銜教師之學經歷、以往指導科展專

題之實際績效，以及未來彼此分工及推動專題之理念與實際作為。 

(三)教師在校從事科學社團活動，參與學生至少須在 10 人(含)以上。 

七、權責分工事項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 

1.召開協調會議。 

2.籌措活動經費及核銷。 

3.協助申請單位辦理活動及聘請專家學者。 

4.派員出席各項活動 

 (二)合作單位： 

1.規劃並執行科展專題研習活動與課程。 

2.鼓勵學生踴躍參與。 

3.辦理經費核銷事宜。 

八、實施方法與申請程序： 

(一)由各校檢附「科教館與各公私立國高中職校合作辦理科展專題活動計畫」

申請書 (附表一)之書面檔與電子檔各一份，於 105 年 5 月 20 日前掛號

寄送本館實驗組，本館將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，由主要領銜

教師進行口頭報告後評定入選專題。105 年度預定核准 40 件專題（國中

20 件、高中職 20 件）。 

(二) 計畫審核重點包括科展專題的創意、目標的重要性、指導方法是否明確

可行、參與人員的預期績效及計畫的未來發展等。 

(三)計畫奉核定後將先行撥款，教師據以發展專題研究，並利用該專題辦理

研習活動至少二場次。 

(四)本館將擇期辦理期中報告(約 105 年 9 月)，由主要領銜教師報告執行經過

及未來發展，藉以了解辦理情形及修訂或調整計畫，交通費由計畫內經

費核實支付。計畫期程結束後除繳交結案報告外，並由主辦單位擇期辦

理成果發表，以攤位展示方式呈現成果藉以交流觀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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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成果發表會 (暫定 105 年 12 月 3 日)由領銜教師帶領團隊參與，其中除台

北市及新北市外，其餘縣市參與團隊之交通費（不含在地短程交通費）

由本館經費核實支付(至多一名教師及兩名學生)。 

(六)本案執行期間凡動支計畫經費之活動均應撰寫辦理紀錄（如附表二）。

成果發表會結束 15 日內須繳交書面結案報告（如附表三）及核銷憑證，

以利結案。 

九、經費申請： 

(一)經費由本館籌措，各項費用編列依「本館科展專題研習活動計畫經費編

列基準」辦理。 

(二)每校最多核准二個專題研習活動計畫，每個計畫最多核予辦理經費

40,000 元，依實際需要編列項目。 

(三)團隊專任領銜教師得支領鐘點費，每個計畫最多以 20,000 元為標準，但

每位領銜教師最多可支領 12,000 元整。 

(四)經費使用必須與研究計畫有關，但不得作為設備採購用。 

(五)所提活動計畫如已獲本館或其他機關補助者，不得再重複申請。 

十、其他事項： 

(一)中途退出本計畫，應退回所有經費。 

(二)計畫執行過程中如需使用他人著作，應取得合法授權。 

(三)103 年度參與本計畫之作品，後經報名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或臺灣

國際科學展覽並獲頒前三名獎項者，該校將列為優先入選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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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「科展專題研習活動計畫」經費編列基準 

項 目 單位 編列標準 定   義 支 用 說 明 

教師指導鐘點

費 

 
 
 
 

元/小時 一、邀請學者專家輔導科

展專題研習或社團

活動，每次最多以 2

小時為原則，每小時

鐘點費最多以 1,600

元為上限，每個計畫

最多編列 4 小時

6,400 元。 

二、主、次要領銜教師

指導科展專題研習

活動支領鐘點費，

以每小時最高 800

元為標準，每個計

畫最多不得編列超

過 20,000 元。 

凡辦理與專案研究有

關之研習會、座談會或

訓練進修，其實際擔任

授課人員發給之鐘點

費屬之。 

一、 依「軍公教人員兼職

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

規定」辦理。 

 

稿費 

 

元/千字 依實際需要編列 

核實報支 

 

凡委託本校以外人員或

機構撰述、翻譯或編審

有關專題研究重要文件

或資料之稿費屬之。 

 

一、依「各機關學校出席

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辦

理。 

 

交通費 元 依實際需要編列 

核實報支 

 

凡實施專題研習計畫 

因公所需之交通費屬

之。 

 

印刷費 元/頁 依實際需要編列 

核實報支 

 

凡實施專題研習計畫

所提報告及調查問卷

之印刷裝訂及相關文

件之影印費屬之。 

 

一、為撙節印刷費用支

出，各種文件印刷，應

以實用為主，力避豪華

精美，並儘先採光碟版

或網路版方式辦理。 

二、印刷費須依政府採購

法規定程序辦理招標

或比議價，檢附承印廠

商發票核實報支。 

材料費 元 大型研習活動每次每人

材料費以新台幣 200 元

為原則，其餘核實報支 

凡辦理各項研習活動

所需材料或實驗使用

物品、耗材、消耗品等

屬之。 

 

 

餐費 元/人次 每人每餐以 80 元為原

則 

凡辦理各項研習活動

所需誤餐費屬之。 

 

 

雜支 元 一、按申請總經費數之

5%編列。 

二、有關雜支已涵蓋之

經費項目，除特別需

求外，不得重複編

列。 

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

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

具、紙張、錄音帶、資

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

等屬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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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公私立國高中職校合作辦理 

科展專題研習活動計畫申請書 

計 畫 名 稱 例如：oo 高中指導學生科展研究並組織教師科展指導社群 

專 題 名 稱 例如：二次曲線的切線與極限性質(動態幾何軟體的研究) 

合作學校名稱 填列申請學校名稱 

申 請 經 費  

計畫執行期限      年  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 

主要領銜教師 

姓名： E-mail： 電話  

傳真  

優良事蹟： 

 

通訊地址： 

次要領銜教師 

姓名： E-mail： 電話  

傳真  

優良事蹟： 

 

通訊地址：  

一、專題摘要：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分工及推動理念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執行過程方法、實驗器材架構及執行進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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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請經費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單位：新台幣元 

概算    

 
輔助項目 

經費概算 說明 

學 者 專 家 鐘 點 費   

專任領銜教師鐘點費   

餐 費   

材 料 費   

… … .   

… … .   

   

   

  合  計   

 

 

 

五、預期成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校印信 

（以主要專任領銜教師學校為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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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公私立國高中職校合作辦理 

科展專題研習活動紀錄 

專題名稱  

合作學校名稱  

活動名稱  

  活動日期 

 

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參與人數 

 

 

 

活動過程 

 

領銜指導教師簽名 

 

 



8 
 

附表三 

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與公私立國高中職校合作辦理 

科展專題研習活動計畫結案報告 

科展專題名稱 
 

合作學校名稱 
 

預期目標： 

 

 

自評績效： 

1.社團發展經過： 

2.建立科展學習環境： 

3.科展推動之效益(例如：學生參加科展人數、件數；以及獲獎人數、件數)： 

4.預期目標達成情形： 

5.檢討與建議： 

 

 

活動教材與活動照片： 

 

 

 

 

 


